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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表日期：2013/10/30 

102-1學習社群成果分享 

所屬系所 財經法律學系 

社群名稱 刑法讀書會第 1組 

指導老師 蘇滿麗老師 

成員 
戴小青、張子欣、 戴郁芳、賴浩緯、洪煒勛、姜家緯、陳家儀  

廖翊翔、賴睿一、戴菀萱、邱雅萱 

主題類型 

■日常課後小組討論；□專題研究；□影片欣賞；□藝術表演；

□參觀展覽；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  讀書會/學習社群介紹（成立目的、進行方式、聚會頻率、每次進行多久、成員介紹） 

刑法總則讀書會成立目的，蘇老師為提升學弟妹之學習效能，成立此讀書會，使學弟妹於下課後

能有更多途徑可以詢問上課所不懂的，此讀書會原則上依各組組長不同，集合時間及進行方式都有

所不同，但是原則上每組每各星期會有一次聚會，而各組長於星期三下午七八節，也會與蘇老師開

會，一起討論每週與學弟妹集會之情形，學弟妹對課堂適應情形如何，每週組長與學弟妹集會時，

會一起討論老師本週所出之作業實例題如何解答，以及老師的小考應如何作答較佳，也會為他們複

習上課的內容，每次集會原則上是兩個小時，但依每週情況不同時間及集會次數，會有所調整，讀

書會成員有大一一年級新生，即一位大四學長姐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2. 反思心得（包括學生的學習內容、學習歷程、學習成效等） 

 

刑法就其適用對象的不同，以及適用的優先順序，有普通刑法與特別刑法的分別。 

普通刑法係指適用於一般人或一般刑事案件，或是用於平時或普及全國各地通用的常典，亦及在無其

他特別的規定下，處於國家刑罰權之下的所有行為人，均可適用於刑法規範故屬於一般性及經久性的原

則刑法。 

特別刑法指針對特定人、事、時、地的特別需要制定的刑法，僅適用於特定人、特定事、特定地的特

典，故屬於具有特殊與短暫性的例外刑法。 

適用於本案的軍事審判法第一、三十四、二百三十七條修正前條文: 

軍事審判法第一條:現役軍人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它特別法之罪，依本法之規定追訴、審判之，其在

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活其他特別法以外之罪者亦同。第二項:非現役軍人，不受軍事審判。但戒嚴法有

特別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軍事審判法第三十四條:犯罪事實之一部應依本法審判時，全部依本法審判之。

軍事審判法第二百三十四條:國家安全法第八條第二項自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二日停止適用。 

民國一百零二年八月六號通過之修正條文： 

軍事審判法第一條:現役軍人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之罪，依本法追訴，、處罰:一、陸海空軍刑法

第四十四條至四十六條及第七十六條第一項。二、前款以外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以外之罪。非現役

軍人不受軍事審判。軍事審判法第三十四條:犯罪事實之一部應依刑事訴訟法追訴、審判時，全部依刑

事訴訟法審判之。軍事審判法第兩百三十七條: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八月六日修正條文施行前，已



依本法開始偵查、審判或執行之第一條第二項案件，依下列規定處理之:一、偵查、審判程序尚未終結

者，偵查中案件移送改管檢察官偵查，審判中案件移送該管法院審判。但依本法修正施行前已依本法定

程序進行之訴訟程序，其效力不受影響。二、裁判確定之要件，不得向該管法院上訴或抗告。但有再審

或非常上訴之事實者，得依刑事訴訟法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。三、刑事裁判尚未執行或在執行中者，移

送該管檢察官指揮執行。 

由於本案件發生在軍隊之中，故適用針對特別人的特別刑法(陸海空軍刑法)與(軍事審判法)，因為其

具有軍人的特殊身分，對於一般刑法的適用上會有權責上的問題，故特立特別法來規範特殊身分的軍

人，以達到快速穩定並執行軍紀的效果。另外，依據法理，由於普通刑法屬於原則法，特別刑法屬於例

外法，其有例外法排斥的法理，當普通刑法與特別刑法均有處罰規定的競合情況，自應適用特別刑法定

罪科刑，普通刑法即無適用的餘地。 

因此，本著例外法排斥原則法的法理，本案應適用(陸海空軍刑法)及(軍事審判法)並經由軍事法庭審

理，然而，本次的審判卻被大眾質疑軍事法庭設有停損點，防止涉案層級向上提升。故立法院迅速通過

(軍事審判法)修正案，現役軍人犯(陸海空軍刑法)第四十四條至四十六條及第七十六條第一項者，於承

平時一律回歸一般司法機關體系審理。首播受硬享之案件約 750多件。 

3.學習討論照片（請放入學習討論照片至少 4~6張，並請加註說明） 

 

一對一個別輔導，與學弟妹一起討論老師出的作業如何作答。 



 

依小組方式一起討論，先由每個人提出自己的看法，在一起研究怎樣作答最為適當。 

大家一起複習老師上課的內容。 

 

期中考前大家一起總複習。 



4.指導老師的話 

成立此讀書會目的，主要在於讓導生班的學生，能夠透過此次讀書會，帶大一學弟妹讀書過程中，重

拾大一所學法律學科，同時使對於剛面臨抽象艱深的刑法學科的大一學子們，在有學長姐帶讀下，一起

陪讀，一起討論作業，以看新聞學法律構想，每週一篇新聞案例，讓大一學子們與學長姐討論，共同完

成作業報告，使艱深抽象的刑法學科生活化。冀望能藉由大四學長姐陪伴共讀，增進學習風氣與意願，

傳承將來每屆學子。 

 


